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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

于 2019 年 3月 19日以电子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9年 3月 29日在北京市朝

阳区富盛大厦 2 座 15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八人，董事

吴永林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长杨晓明先生代为表决。监事会二名

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人数，

会议按预定程序审议了议程中全部议案。会议做出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

2018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

情况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 审议通过《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组织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置党群工作部和纪检监察室，部门主要职责如下： 

党群工作部：主要负责公司党务工作、群团工作、媒体宣传与企业文化建设

工作、公司保密工作等； 

纪检监察室：主要负责公司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信访与维护

稳定工作等。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 审议通过《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 审议通过《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 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永安血制项目处于建设期，考虑

项目资金需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和长期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以 2018 年末总

股本 871,139,00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含税)，

分红总金额 43,556,950.30 元（含税），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弥补资金缺口。

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上述送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045,366,807股。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意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 审议通过《2018 年度报告正本及其摘要》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18年年度报告》。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 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 2018 年度减值测试和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的议案》 

同意确认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 2018 年度减值测试和盈利预测实

现情况如下： 

（一）根据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生”）本次编制

的减值测试报告，以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

出具的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扣除补偿期限内国药

集团贵州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原名“贵州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州血制”）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等的影响后，贵州血制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5,635.28万元，即贵州血制 80%的股权价值为 36,508.22

万元，较交易价格 36,080 万元未发生减值，中国生物无需向成都蓉生进行补偿。 

（二）根据公司出具的《关于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和天健出具的《关于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成都蓉生（不含武汉血制、兰州血制和上海血制）2018年

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0,270.0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651.07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9,619.02 万元。成都蓉生 10%股权对应

部分为 4,961.90 万元，超过承诺数 4,456.69 万元，完成本年预测盈利的

111.34%。 

（三）根据公司出具的《关于国药集团上海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武

汉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兰州兰生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说明》和天健出具的《关于国药集团上海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武汉血

液制品有限公司、兰州兰生血液制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上海血制、武汉血制、兰州血制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上海血制 武汉血制 兰州血制 合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36.65 10,169.82 7,885.20 26,891.67 

上海血制、武汉血制、兰州血制三家血制公司 2018 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为 26,891.67 万元，超过承诺数

13,217.35万元，完成本年预测盈利的 203.46%。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 2018 年

度减值测试和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相关专项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 2019 年度申请 3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自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止，并授权公司总经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测算的资金缺口情况合理使用资

金。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报废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8 年度冲销坏账准备 1,112,839.02 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4,237.79 元；2018 年度报废存货 1,334,039.53 元、报废固定资产净值

1,136,105.15 元。剔除本年度和以前年度已计提减值准备影响，上述事项减少

2018年度利润总额合计为 1,354,396.84元。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2019-008）。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确认公司 2018 年度实际发生关联方购销和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87,586.28 万元，较年初预计的 132,201.99 万元，减少 44,615.71 万元；2018

年度公司实际发生关联财务公司存款（日最高额）149,967.96 万元，未超出协

议约定金额。2018年未发生关联财务公司贷款。 

同意 2019 年度公司关联方购销和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为

92,616.71万元。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2019-009）。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四、 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全面预算管理办法》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 审议通过《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 审议通过《关于出租北京市朝阳区双桥路乙 2号部分房屋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盘活资产、增加收益，与北京国药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双桥路乙 2 号土地

地上的 1#楼、2#楼、3#楼出租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对上述建筑进

行修缮、维护及装修后，以对外经营、或以对外出租的方式进行整体运营。 

上述建筑合计约 10,855 平方米，租期六年，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房产租

赁价格以估价结果为标准确定，租赁合同总金额为 6014.42万元。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出租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10）。 

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七、 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八、 审议通过修订后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九、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7113.9006

万元增至人民币 104536.6807 万元（以利润分配实施完毕金额为准）；同意在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份总数、注册资本等条款进行修

订，并提请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增加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2019-011）。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 审议通过《2018 年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和 2019 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一、 审议通过《2018 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18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二、 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内部审计制度》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三、 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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